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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1666） 

 

有關二零二五年三季度財務信息之公告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

作出本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東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公佈其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經審計之三季度業

績，該業績包含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未經審計的財務信息。為保證本公司全體股東公平、及時地知曉本公司

信息，本公司特此公佈以下財務信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佈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準則》，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未經

審計營業收入約人民幣497,964萬元，未經審計營業成本約人民幣299,069萬元，

及未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約人民幣41,626萬元。於二零二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未經審計總資產約人民幣1,459,589萬元。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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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張毅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張毅先生、張春友先生及溫凱婷女士，非執

行董事陳飛先生及馮莉女士，獨立非執行董事陳清霞女士、詹原競先生及李兆彬

先生，及職工董事朱東生先生。 

 


